[bookmark: _GoBack]黎坝镇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装饰装修）建设项目（多媒体系统硬件及软件开发制作）
采购需求

一 、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拟由镇巴县黎坝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项目采购内容为：采购多媒体系统硬件及软件开发制作一批。
二 、项目名称及采购预算
1.项目名称：黎坝镇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装饰装修）建设项目（多媒体系统硬件及软件开发制作）。
2.采购预算：
该项目符合国家政策，预算金额54万元。资金来源为：2024年省级城镇化发展专项资金（小城镇建设）。
三 、采购内容
该项目位于镇巴县黎坝镇，采购内容为：采购多媒体系统硬件及软件开发制作一批。
四、项目履约期
项目履约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历天。
五、验收方法及标准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验收，达到国家及行业规定合格标准，满足采购人的所有需求。
六 、付款方式
按照双方签订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方式付款。
七、供应商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1）《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财库〔2004〕185号）；
（2）《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财库〔2006〕90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
（4）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
（5）《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
（6）《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
（7）其他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如有最新颁布的政府采购政策，按最新的文件执行）。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供应商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并出具营业执照（事业法人证）或证明文件或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的，须出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参加投标的，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
（3）供应商须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活动记录，未列入在信用中国网站“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中（www.creditchina.gov.cn），未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www.ccgp.gov.cn），供应商需提供加盖公章的《汉中市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
（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采购项目；
（5）本项目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小微企业需填写《中小企业声明函》，满足要求的监狱企业、福利性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视同小微企业。



